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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14 年保險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政府當局對因應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會議上所作討論  
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作出的回應  

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對委員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會

議討論期間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。  

 

獨立保險業監管局接受饋贈的權力  

 

2 .   藉條例草案第 1 3  條新訂的第 4 B( 2 ) ( e )  條訂明，獨立保險業

監管局 ( “保監局 ” )可接受饋贈，這是新訂的第 4 B(2 )  條中訂明保監局

所享有的眾多權力之一。這項條文常見於其他法定組織的規管法例，

例如《財務匯報局條例》 (第 5 88  章 )第 10  條及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

例》 (第 48 6  章 )第 8  條等。  

 

3 .   作為其中一項制衡措施，我們建議作出相應的法例修訂，把

保 監 局 列 入 《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》 (第 2 0 1  章 )附 表 1
1
(見 條 例 草 案 第

1 0 4  條 )，以訂明保監局屬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指的 “公共機構 ”。該條

例經修訂後，保監局的任何成員或僱員均會視為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

指的 “公職人員 ”，並受該條例約束，不得就他們在保監局的工作索取

或接受利益。此外，與保監局有事務往來的人也受《防止賄賂條例》

第 4、 5 及 8  條規限，即凡在不同情況下與保監局成員及僱員進行事

務往來時作出賄賂及舞弊行為，均屬犯罪。  

 

4 .   簡言之，將保監局訂明為 “公共機構 ”後，保監局接受餽贈須

受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相關條文規限。另外，我們會建議保監局在制

訂防範貪污的指引時諮詢廉政公署。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我們還建議把根據新訂的第 4B(2)(g)條成立的保監局全資附屬公司列入該附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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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覆檢委員會  

 

5 .   擬成立的程序覆檢委員會將為獨立的非法定委員會，由行政

長 官 委任 ， 負 責覆 檢 保監 局的 內部 運 作及 程序 。 待 業 界提 交意 見 書

後，我們會詳加考慮，在適當時間向委員會匯報。  

 

聘用顧問及代理人  

 

6 .   藉條例草案第 13  條新訂的第 4E  條，旨在賦權保監局僱用

職員和聘用顧問及代理人。為有效應付規管挑戰並對市場變化作出迅

速回應，必須確保保監局可靈活運作，量才而用，並因應實際環境及

當 時 的 市 況 釐 定 適 當 的 薪 酬 水 平 。 作 為 制 衡 措 施 ， 藉 條 例 草 案 第

1 5  條新訂的第 5 B 條，規定保監局的周年預算 (包括職員開支及專業

服務費用預算 )必須呈交財政司司長批准，而預算經批准後必須提交

立法會省覽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沒有必要在條例草案中明文規定保監

局必須根據其 “實際情況 ”， “合理地 ”就新訂的第 4 E 條所述事宜作出

決定，也不宜指明保監局可聘用哪些類別的顧問及代理人。  

 

7 .   金融監管機構不時聘用顧問及代理人，協助他們執行監管職

能 。 這些 機構 所僱 用 的專 業服 務包 括 法律 服務 、專 題 顧問 研究 、翻

譯，以及資訊科技支援服務等。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為例，

在 二 零一 三至 一四 財 政年 度， 該會 的 法律 和專 業 人 士 費用 總開 支為

5 , 75 6  萬元。二零一二年年中，保險業監理處委聘顧問公司進行香港

保險業風險為本資本架構顧問研究，費用為 56 0  萬元。  

 

草擬事宜 (條例草案的中文文本 )  

 

8 .   助理法律顧問建議我們：  

 

( i )  在 藉 條 例 草 案 第 1 1  條 新 訂 的 第 4A A ( 1 ) ( b )  條 的 末 處 加 入

“及 ”一字；  

( i i )  檢討藉條例草案第 1 1  條新訂的第 4 A A( 5 )  條中 “如有不符合

本條的情況出現 ”一句，以澄清該條文的目的；以及  

( i i i )  檢討藉條例草案第 13  條新訂的第 4 D ( 4)  條，以澄清當中 “將

某項事宜交予委員會 ”的意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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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會考慮上述各項建議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會在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

文的工作完成後，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就草擬事宜提出修訂

建議。 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五年一月  




